115年度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獎勵中小企業參與工商展覽補助計畫變更申請書(公司或商業適用)
	基
本
資
料
	申請單位名稱(全名)
	中文：

	
	
	英文：

	
	申請補助展覽名稱
	中文：

	
	
	英文：

	
	展覽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展覽地點
	(國家/地區/城市)

屬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業務」第___級市場

	
	負責人姓名
	
	性別
	
	統一編號
	

	
	聯絡人姓名
	
	電話
	(公司)              (分機)
(手機)

	
	
	
	傳真
	

	
	聯絡人職稱
	
	
	

	
	
	
	E-mail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是否參與過桃園市政府所推動的重大活動或認證(例：桃園市星級友善店家、公共工程金質獎、桃園設計獎等，請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變更理由
	

	(自行勾選)
已檢附書表
	□ 1. 申請補助核准通知函。
□ 2. 變更申請書。
□ 3. 變更計畫對照表。
□ 4. 變更參展費用明細表。

	切結事項
	本人(負責人)申請文件如有隱匿、虛偽或造假等不實情事，或同一展覽項目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ㄧ經查獲，願承擔刑法及相關法令責任且依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規定無條件繳回補助款。


    此  致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申請單位印鑑用印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5年度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獎勵中小企業參與工商展覽補助計畫變更計畫對照表
(公司或商業適用)
	原計畫內容
	變更計畫內容
	備註

	一、申請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二、申請補助展覽名稱：
   （中文）                           
   （英文）                           

三、展覽期間：

四、展覽地點(國家/地區/城市)：

五、展覽網址：
六、申請單位簡介：
七、展覽活動內容：
    (ㄧ)展覽主辦單位：
    (二)展覽活動特色：
八、執行內容：

   (一)主要拓銷產品：

   (二)參展面積   平方公尺、參展攤位數   
       個。（每1攤位至少9m2）
九、預期績效：
  (ㄧ)預估洽談買主家數    家。
  (二)預估現場成交金額    萬美元。
  (三)預估後續1年成交金額    萬美元。
※注意事項：本計畫書每一欄位均需填寫。
	
	


115年度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獎勵中小企業參與工商補助計畫變更參展費用明細表(公司或商業適用)
	申請廠商名稱
	中文：

	
	英文：

	申請補助展覽名稱
	中文：

	
	英文：

	展覽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經　費　預　估　明　細

	核定內容
	變更內容

	項目
	單位
	數量
	預算金額
(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預算金額
(新臺幣元)

	場地租金費
	個
	
	
	
	
	
	

	場地布置費
	個
	
	
	
	
	
	

	文宣廣告費
	批
	
	
	
	
	
	

	運輸費
	批
	
	
	
	
	
	

	合計
	
	合計
	

	計畫經費來源

	
	核定內容
	變更內容

	補助機關及申請單位名稱
	金額
(新臺幣元)
	占計畫總經費百分比（%）
	金額
(新臺幣元)
	占計畫總經費百分比（%）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補助款
	
	
	
	

	（請填寫申請單位名稱）自籌款
	
	
	
	

	合計
	
	100%
	
	100%


※經費計算方式：

1.參展單位使用攤位面積至少9平方公尺以上。
2.預估支出金額(新臺幣元)=支出項目(如場地租金)x匯率。
3.合計金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補助款+申請單位自籌款。
此  致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申請單位印鑑用印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公司章

















負責人印章




















申請單位公司章





公司章











負責人印章


代表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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